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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构建海洋强国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宏观背景下，海警机构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担

负起了打击海上犯罪并保护我国海洋权益的重责。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法》与《海警机构办理

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已对海警侦查工作

做出了详尽的规范与指导，但在具体实践环节中，

海警机构在行使侦查权时依然面临诸多复杂挑战。

因此，当前迫切需要通过一系列科学系统的措施，

对海警机构侦查权的实施流程进行全面优化与完

善，以提升其工作效能及法治化水平。

一、海警侦查权概述

（一）海警侦查权的发展历史与法律依据

海警机构是海上行使侦查权的主体，海警侦查

权的提出是海洋特殊环境所造就的，同时也是推进

海洋强国建设的必然趋势。新时期以司法的方式代

替原军事驱赶的方式解决犯罪，体现了我国海洋维

权方式的改变。

海上侦查研究早在2000年时便开始进入人们的

视野，西南政法大学郑海教授（2000）发表了自己

对海上抢劫问题的看法，提出了海上抢劫案件的

侦查难点。［1］2004年《关于海警执法有关问题的

通知》的发布，公安部以行政规章的形式赋予海警

刑事执法权。同时，为进一步明确海警的职责、权

限，《公安机关海上执法工作规定》于2007年公布

［1］郑海．略论海上抢劫特点［J］．广西公安管理干

部学院学报，200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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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作为海洋大国，海洋权益不仅是国家核心利益的关键一环，也是助推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海

警机构，作为新兴的海洋权益保障力量，当前在侦查权实施层面面临多重挑战。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与

案例探讨相结合的方法，深入剖析海上犯罪的特性及现行法律体系，进而揭示海警机构在侦查权行使过

程中所面临的三大困境：管辖范围模糊不清、技术侦查措施相关规定不明确以及侦查制度存在缺陷。研

究旨在通过优化侦查管辖体系、加强侦查行为规范以及构建技术侦查救济机制，从而全面提升我国海警

机构侦查权行使的效能与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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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在此背景下，海上侦查权依旧分散在海警

局、边防警察等多个单位之中。自2013年起，海警

与其他涉海行政机关合并，同时接受公安部业务指

导，此时海警所具有的侦查权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仅

为一般侦查权的延伸。2018年职业改革，海警编入

武装警察部队，不再接受公安机关指导，而是协作

关系。同年6月，《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

执法职责的决定》以法律的形式授予海警局打击海

上犯罪、维护海洋安全的权力。同年10月，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后简称为《刑事诉讼

法》）进行修改，修改后正式赋予海警机构侦查主

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后简称为

《海警法》）的通过，进一步明晰了海警机构的职

能定位及其权限措施。2023年中国海警局发布1号

令，公布《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明确

了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任务以及基本原则等。

（二）海警侦查权与一般侦查权的关系

1. 海警侦查权与一般侦查权之间的差异

海警侦查权与一般侦查权虽同属于广义侦查权

的范畴，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体表

现在侦查主体、法律依据、侦查手段以及侦查范围

这四个领域。

二者侦查主体不同。一般刑事侦查权，作为国

家授权的侦查机构及其人员所持有的一项法定权

力，旨在通过既定法律程序，借助专门侦查措施来

达成侦查目标。在此范畴内，所指的国家侦查机构

涵盖了公安机关、监狱系统、军队保卫部门、检察

机关以及负责国家安全的机关。这些机构共同构成

了行使刑事侦查权的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以维护

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而根据《公安机关海上执法

工作规定》，海警侦查权是指公安边防海警具有预

防、制止、侦查海上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

和海域治安秩序的职责，可以对海上发生且属于公

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的权力。海警侦查

权的行使主体是海警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海警在

执行侦查活动时不仅要考虑刑法以及双边条约，同

时还要考虑国内海洋法与国际海洋法。

二者法律依据不同。一般刑事侦查权的行使主

要依据的是《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公安机

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当违法行为发生后，

侦查机关需以《刑法》作为法律依据判断该行为是

否达到刑事立案标准，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后才可进

行侦查工作，在进行侦查工作过程中又需以《刑事

诉讼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为法律依据决定采用何种侦查措施。海警侦查权的

行使主要依据的则是《刑事诉讼法》《海警机构

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海警法》以及国际法与

双边条约。由于海洋的特殊性，海警在进行侦查活

动时不光要考虑国内法同时还要考虑国际法以及一

些双边条约。在海上证据提取时还需要考虑到一些

《海洋法》相关知识，例如该船污水排放是否达标

以及是否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等方面问题。所以说

《海洋法》同样也是海警侦查权行使的法律依据。

二者侦查措施不同。侦查措施不同主要体现在

侦查工具以及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就侦查工具来

说，许多在陆地侦查中适用的工具，在海洋上并不

适用或者可以说毫无用武之地，就像天眼系统，陆

地侦查借助天眼系统可以迅速确定犯罪嫌疑人体

貌特征、逃窜路线。但这在海洋上完全无法实现，

海洋环境使得摄像头的安装变得无法实现。陆地侦

查通常是借助无人机、望远镜、红外热成像仪等工

具［1］，海上侦查则需要借助卫星、声呐、潜望镜

等工具。二者之间存在有不小的差距。就环境因素

来说，在进行海上侦查时，必须充分考量海洋状

况、海浪起伏、海雾迷漫等自然条件的干扰；相较

之下，在陆地进行侦查时，则需综合评估地势地

貌、气候状况等环境要素的影响。

二者侦查范围不同。陆地侦查通常涵盖的是陆

地领土内的人员、物品以及各类场所。相较之下，

海警的侦查工作则主要聚焦于领海、大陆架以及经

济区等我国具有管辖权的海域范围。因此陆地侦查

与海警侦查在范围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陆地侦查

范围相对固定，关于管辖权方面问题争议较小，而

海警侦查管辖问题可能牵涉到国际层面因而显得较

为复杂。

2. 海警侦查权与陆地普通侦查权之间的联系

海警侦查权与陆地普通侦查权的行使具有相同

［1］郝宏奎．论犯罪现场勘查的原则［J］．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学报，2004（3）：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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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侦查目的，即为了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并

揭露和证实犯罪，以达到维护社会的法治秩序。同

时，不论是海警侦查权还是陆地普通侦查权，都是

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

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的重要权力。海警侦查权与

陆地普通侦查权均要依法行使，海警侦查行为必须

严格遵守《海警法》以及《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

程序规定》，陆地侦查行为必须严格遵守《刑事诉

讼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二、海警机构行使侦查权的困境

（一）海警机构侦查管辖问题

只有具有刑事管辖权的海警机构才能行使侦查

权，所以海警机构行使侦查权所涉及的管辖问题实

质上是海洋刑事管辖权的问题。国际海洋法将海洋

分为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五

大区域。对于领海这种领土性海域，海警对其行使

侦查权具有应有之意，是对国家主权的维护与尊

重，其中所涉及的管辖问题较小，但对于毗连区、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三个非领土性海域，其所

涉及的管辖问题则值得深入研究。就专属经济区

而言，专属经济区是指从测算领海基线量起200海

里，在领海之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根据《联

合国海洋公约》的相关规定，我国对侵犯专属经济

区自然资源、人工岛屿构造与设施，造成海洋污

染，以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行为拥有刑事管辖

权。然而，该公约并未明确具体的犯罪罪名，也未

对管辖权进行更为详尽的划分。在执法层面，仅笼

统地规定了诸如扣押、检查等一般性的执法程序活

动。同时，我国对专属经济区的立法并不积极，没

有一部专门规定专属经济区刑事案件的法律，相关

规定仅散见于两个司法解释以及《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法》之中。而且，专属经济区不属于我国刑法

中的“领域”概念，在侦查活动中出现管辖问题

时，不能依据《刑法》第六条规定的属地原则适

用。因此，针对当前在专属经济区内发生的犯罪行

为，我国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管辖。发生在我国船

舶之上的犯罪，依据属地原则我国是有管辖权的，

能够进行侦查活动；我国船舶之外的犯罪，即使我

国海警机构在巡逻时发现，由于没有管辖权，也不

能进行侦查活动。类似于2017年8月21日宁波海事

法院审理的“卡塔利娜”交通肇事案［1］，该案件

之所以交由我国进行侦查审理的依据是伤亡情况主

要发生在我国船舶之上，从而可依据属地原则将案

件交由我国进行侦查。［2］倘若该案件是发生在人

工岛屿之上，那么属地原则无法适用，我国将不再

拥有对该案件的刑事管辖权，更无从进行相关的侦

查活动。不能完全规制发生在我国经济专属区的犯

罪，这也是对我国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挑战。

可以说，刑法的规定直接决定了海警侦查是否

具有管辖权。我国强调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如果有污染海

洋环境的行为将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时最后一

款又规定了如果严重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体系应

当承担刑事责任。然而，此情形并未明确界定哪些

具体行为构成对海洋环境的严重污染，同时亦未将

此类行为纳入刑法罪名的范畴。如果海警对该行为

展开侦查活动，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但如果对违

法行为不展开侦查却又是对犯罪的纵容。

最后，海警与公安机关在侦查管辖上存在交叉

情况，难以保持平衡。虽然两机关在文件中以“距

离海岸线3海里”为界线划定各自的管辖范围，即

距离海岸线3海里以内的刑事案件归属于公安机关

管辖，距离海岸线3海里以外的刑事案件归属于海

警管辖。［3］但在实际情况中很难做到对距离的精

［1］2016年5月5日，“卡塔利娜”号从江苏连云港

驶往印度尼西亚，7日零时至4时由被告人艾伦值班驾驶。

在途经象山县沿海水域时，因艾伦违反相关规定，导致与

“鲁荣渔58398”轮发生碰撞，造成14人死亡，5人失踪，

财产损失507.88万元，“卡塔利娜”号负主要责任。艾伦主

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船运公司已赔偿2245万元，部分

被害人近亲属表示谅解。宁波海事法院以交通肇事罪从轻

判处艾伦。

［2］张越．我国专属经济区刑事管辖权研究［D］．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21．

［3］《海警勤务规定》《公安边防海警接处警勤务规

范》两个公安机关工作文件以 “距海岸线 3 海里”为界，

以内海域的海上刑事案件管辖权赋予公安边防派出所，以

外海域由公安边防海警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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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把控，同时二者也会存在有重叠的海域。［1］二

者之间过度磋商反而会降低侦查效率，在笔者看

来，当前海警侦查工作仍处在发展进程之中，对于

案件办理流程及处置程序尚需进一步深入熟悉。因

此，应当强化与海警侦查机关的协作配合，更多地

依托并借助地方公安机关的力量与资源。 

（二）海警机构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存在的

问题

《海警法》的出台为海警机构采用技术侦查措

施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海警机构在侦查过程中使

用技术侦查措施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技术侦查措施

本质上为打击犯罪与维护人权两种价值冲突相互交

融的结合体。原则性过强、程序不够严密的问题贯

穿我国技术措施立法全过程。《海警法》第39条规

定，只有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

危害社会的犯罪中才允许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手段。

且不得随意扩大“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范

围，而应根据具体案件情况进行审慎考量。同时

《海警法》也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介入时间和

技术侦查措施严格的审批程序。《海警机构办理刑

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明确规定，对需要采用技术侦

查措施的案件应先将案件制作成呈请报告书，再将

报告书交于市一级海警机构负责人作出定夺。海警

机构对技术侦查措施仅享有采取权，而并不具备执

行权。《海警法》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在决定采取

后需交由“其他机关执行”。《办理刑事案件程序

规定》中也明确到，技术侦查措施应交由公安机

关、国家安全机关等部门执行。此处规定可视为对

前述“其他机关”进行相应的阐释与解读。

无论《海警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明

确可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为海警机构的侦查

活动带来了很多障碍，这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

件程序规定》中明确提到，应当严格按照所批准的

技术措施执行，也就是说在决定采用技术侦查措施

时便应决定采取何种侦查措施交与执行机关执行，

而不是由执行机关自行决定。如果采用不合时宜的

强干预性技术侦查措施恐会打破打击犯罪与维护人

权之间的平衡。

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案件范围也没有考虑到海

上犯罪的实际情况。《海警法》目前规定只有重大

犯罪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系采用凯勒所提出的 

“去精取粗”式的立法方法，即以“其他严重危害

社会的犯罪”进行兜底。［2］采用这种立法方法本

意是希望海警机构能够灵活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来

解决重大嫌疑案件，但是事与愿违，这种不明确的

兜底规定反而引发许多争议和认识上的许多疑虑，

反而会降低侦查效率。《海警法》所列举的那些重

大犯罪并没有考虑到海上犯罪的实际情况，多发的

走私类案件、交通肇事类案件、杀人案件很多由于

特殊复杂的环境因素急需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但是

这些多发犯罪并不能与《海警法》列举的四项罪名

相提并论，达不到“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犯罪”的标

准，不能直接要求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也会导致

许多案件由于侦查措施失范而陷入侦查僵局。

最后，由于法律之间的衔接问题，致使诸多技

术侦查措施的采用变得不可决定。在《刑事诉讼

法》修订后海警作为法律规定的侦查主体应当具有

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使用权。但是由于法律之间的衔

接问题导致许多技术侦查措施不能被决定采用，就

像通信检查权。［3］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40条规定只有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才享有对通讯

检查的权力，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

律地位，如果海警决定使用通信检查权可能会有违

宪之嫌。法律之间衔接存在问题必定会导致侦查活

动受阻。

（三）海警机构侦查制度问题

海警机构在行使侦查权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制

度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见证人制度落实困难、取

证制度以及强制性侦查措施运用制度不完善。

就见证人制度而言，《刑事诉讼法》以及《海

警法》规定在进行搜查、勘验、扣押等侦查活动时

［1］毛彦民．海上侦查制度研究［D］．武汉：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2022．

［2］Keller P．Sources of order in Chinese law［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94，42（4）：711-

759．

［ 3 ］ 夏 彤 阳 ． 《 海 警 法 》 之 技 术 侦 查 措 施 研 究

［D］．大连：大连海洋大学，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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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见证人在场。［1］如果是在陆地上进行侦查

活动，要求有见证人在场无可厚非，但海洋环境复

杂，特别是遇到恶劣天气时，很难找到与案件无关

的见证人。在实践中也会出现突击检查可疑船舶的

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很难找到与案件无关的见

证人。同时，涉及海上案件的船只往往行驶迅速，

如不迅速展开侦查行动等待见证人的到场恐会延误

侦查时机。对于偷渡走私类海上犯罪，即便有船

上人员作为见证人，其言辞证据的可采性也会受到

影响。

就取证制度而言，《海警法》第23条明确规

定，海警如果需要相关证人证言来查明犯罪行为，

相关组织与个人应当如实提供相应证据。以及《海

警法》第35条明确规定，在犯罪证据遭到破坏销毁

难以取证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其他证据”进行分

析、判断。《海警法》第35条的内容虽然考虑到一

部分海上侦查行为的特殊性，但规定又过于模糊，

并未对“其他证据”的内容做出解释，同时也没说

明如何利用“其他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在实践

中也没有相似案例作为参考。在证据收集方面，海

上侦查的确具有特殊性，首先是犯罪分子极易销毁

相关证据，特别是走私贩毒等犯罪，犯罪分子一旦

发现海警执法船只的靠近，便会将相关作案工具、

走私物品、赃物丢入大海以逃避法律制裁。其次，

很多犯罪都是发生在船舶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船

舶既是案发现场又是一个移动平台，与陆地上静态

案发现场完全不同。［2］在很多情况下，当海警赶

到现场时，发案船舶早已不见踪影，即便船舶熄火

停止不动，在洋流的推动下，船舶依然会移动，坐

标会随之改变。在证据固定上同样十分困难，很多

情况下事出突然，每一艘海警巡逻船上不可能均配

备有专业器材与专业人员，即便有一些工具，但不

同痕迹需要有不同的固定工具，在大多数情况下，

只能等船舶到达港口之后才能进行详细调查取证，

但是从事发地点到港口有很长一段距离，证据不光

可能遭到人为破坏，还有可能遭到台风、暴雨等自

然因素影响。所以急切需要建立一套更加灵活多变

的取证规则以应对实际需要。

在强制性侦查措施运用制度上，《海警法》

《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及《刑事诉

讼法》规定海警在进行拘留、搜查等强制性侦查

措施时必须出示相应的拘留证与搜查证。但是海警

在海上执法时常会面临突发状况，例如船员抗拒执

法、闻声逃跑等行为，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或者

海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一个现场实施犯罪行为人或

重大犯罪嫌疑人，急需采取拘留、搜查等强制性侦

查措施。海警在巡逻过程中不可能随身携带拘留证

与搜查证，而通常出事水域距离支队以上海警机构

较远，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拘留证与搜查证，便

会出现非法搜查与非法拘留的情况。《海警机构办

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海警在进行拘留、搜

查等强制性侦查措施时必须出示相应拘留证与搜查

证的初衷是为了限制海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如

若仅仅为了程序合法而事先携带空白拘留证与搜查

证，同样也会有违法律制定的初心。［3］针对此情

形，笔者主张应制定相应司法解释，以有效应对突

发状况，确保海警侦查程序的合法化，进而维护程

序正义之原则。

三、完善海警机构行使侦查权的
对策

（一）优化海警机构侦查管辖路径

优化侦查管辖路径的核心要义在于完善领海外

区域管辖立法。目前我国出台的涉海司法解释仅就

非法捕捞等几种典型犯罪的管辖权进行说明。实际

上，我国完全可以参照俄罗斯的做法，以刑法修正

案的形式将刑事管辖权之范畴扩展至涵盖领海外的

管辖海域。

优化海警机构侦查管辖路径包括以立法或协议

的形式解决海警与公安机关管辖冲突问题。笔者认

为，《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应通过增

补特殊规定，如走私、偷渡等犯罪案件如若交由犯

［1］任加顺．海上刑事案件办理程序研究［J］．中国

水运（下半月），2019，19（7）：25-26．

［2］黄海霞．海警执法办案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J］．科技信息，2010（16）：52-53．

［3］于一潇．《海警法》背景下海警机构行使刑事

侦查权的困境及对策研究［D］．大连：大连海洋大学，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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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嫌疑人居住地海警机构立案侦查更为方便，则应

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海警机构行使侦查权。这项

规定，一方面可以避免管辖交叉，出现重复执法的

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侦查资源浪费，提高侦查

效率。

同时，海警与公安机关之间的信息互通对于提

升协作效能尤为重要。通过各级相关部门的协助，

双方应确立合作协议以明晰各自权责界限。以港口

安全维护为例，协议中可明确规定海警机构承担海

上巡逻和船舶管理的任务，公安机关专注于陆地巡

逻和人员管控，从而确保港口安全得到全方位的保

障。船只停靠在港口期间，无论是在港口内部还是

停靠的船舶上发生的刑事案件，均由当地公安机关

负责侦查。而一旦船只驶离港口后发生刑事案件，

则转交海警机构进行侦查。公安机关与海警机构可

共建信息互动协助平台，整合执法力量，共同打击

违法犯罪行为。大连海警局在明确管辖责任与提

升信息共享效率的基础上，积极协同市法院、检察

院、公安局、打私办、烟草局等十多个相关部门，

对执法协作措施展开深入细致的规划。至今为止，

大连海警局及其下属的12个工作站，已同大连市各

有关部门签署了超过70份的执法协作配合协议，并

联手推进诸如“亮剑2021”“国门利剑2021”等专

项执法行动达30余次，由此开启了海上协作执法工

作的新篇章。

（二）强化海警机构侦查规范

目前，我国在海上行政与民事立法方面已给予

较多关注，但刑事领域的立法工作却显得相对滞

后。这种立法不均衡状况亟须引起重视，并应采取

相应措施，以确保海上事务在各个领域均能得到法

律保障。尽管已有《海警法》对海警侦查行为做

出规定，《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范

海警侦查活动流程，但仍存在诸多不明确之处。例

如，《海警法》第35条虽指出，在证据遭破坏或销

毁而难以取证时，可利用“其他证据”进行分析判

断，却未明确界定“其他证据”的具体范畴及其分

析判断方法。再如，由于《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

程序规定》与《宪法》之间存在衔接问题，导致海

警机构虽担负侦查职责，却未能完全获得技术性侦

查措施的决定使用权。为应对此类问题，可出台相

关的实施细则与条例，参考《治安管理处罚法》和

《出入境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定《海警法实施细

则》与《海警法实施条例》，以期为海警侦查活动

提供具体、明确的操作指南，从而进一步规范执法

行为，确保执法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为提升海上执法的规范性和证据收集的有效

性，需建立一套详尽且规范的操作流程。该流程应

涵盖视频取证的各个环节，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的

采集、保存、分析和呈堂等。具体而言，就是利用

执法记录仪等专业设备的音视频录像代替传统书面

询问笔录。该流程的建立可解决如河北海警局北戴

河工作站执法人员所反映的实际操作难题——在海

上执行任务时，书面笔录的制作受到诸多限制，非

常不便。如今，通过音视频记录，不仅简化取证过

程，还能显著提升案件处理效率。然而，《海警

法》并未针对海上刑事侦查的独特性制定详尽的视

频取证规程，也未就见证人的角色做出具体阐释。

在海上实施勘验、搜查、查封、扣押等侦查行为

时，视频记录能有力证明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同时

为确保海上执法行为的规范性与合法性，应确立严

格的见证人选择标准，保障其身份符合法定要求，

并在必要时履行现场见证职责。

同时，通过法律明确，在紧急情况下，海警机

构有权进行无证拘留与搜查，但事后必须以文件形

式阐明相关理由。在海上侦查，特别是登船搜查

时，为迅速获取关键证据，海警机构常需采取包括

无证搜查在内的多种措施。然而，当前我国法律对

无证搜查与拘留的适用条件规定较为严格，这在很

大程度上与海上执法的特殊性和紧迫性不相适应。

因此，笔者建议借鉴“合理怀疑”原则，在存在合

理怀疑的情况下，对可能藏匿犯罪活动或证据的人

员、物品及场所进行搜查。通过引入“合理怀疑”

理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套规范的无证拘留与搜

查操作流程，可在确保个人隐私的同时，有效提升

海上侦查的效率。

（三）完善技术侦查措施

针对当前技术侦查措施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

可以从概念界定、适用标准以及救济机制三个方面

进行完善。首先，《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措

施的概念并未明确，仅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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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涵盖隐匿身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这种模糊的

定义导致我们无法从法律层面对技术侦查、隐匿

身份侦查以及控制下交付进行有效区分和阐释。因

此，不同部门在应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可能会出现差

异，进而引发公众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质疑。

宋英辉认为，技术侦查措施在实施之前应得到

当事人的公开同意，技术侦查措施主要由秘密侦查

措施与部分任意侦查措施组成。［1］兰跃军指出，

技术侦查措施归类于秘密侦查措施的范畴，并作为

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存在。［2］实施技术侦查措施

时，必须依赖特定的专业技术工具和设备手段来达

成目标。这种侦查方式在保密性方面尤为重要，而

技术手段的运用则为其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当前，

尽管学术界在技术侦查措施的定义上尚未形成一致

看法，却普遍认同其科技性与隐蔽性的特点。在笔

者看来，技术侦查措施应被界定为：侦查机关为侦

查犯罪之需，遵循国家相关规定，并经过严格的审

批程序后，运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或方法来获取犯罪

线索、情报及证据的一系列侦查行为。在探讨技术

侦查的范围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并非所有技术手段

都能被纳入其中。技术侦查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高度

的技术性和保密性。因此，像勘验、鉴定测谎等技

术手段，虽然含有技术成分，但并不符合技术侦查

的核心要求。为了确保法律的明确性和公正性，立

法机构应通过具体列举的方式，清晰地界定技术侦

查手段的适用范围与标准，从而避免滥用或误用。

此外，构建技术侦查救济机制也至关重要。在

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我们应全面加强对被调查者

权益的保护。为确保技术侦查在高效揭露违法行为

的同时保持合法性，应赋予被调查者相应的知情权

和对侦查活动的质疑权。由于犯罪嫌疑人在技术侦

查过程中可能对侦查技术的运用一无所知，并难以

判断自身权益是否受到不当侵犯，因此侦查机关必

须对技术侦查过程进行详尽无误的记录。同时，在

技术侦查结束后，除非涉及保密侦查或控制下交付

等特殊情形，侦查机关应及时向相关当事人通报技

术侦查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若被调查者认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存在不

当之处，应有权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在

受理申诉后，应对技术侦查的适用性进行审查，一

旦发现违法行为，应依法提出纠正建议。若技术侦

查措施对被调查者的权益造成不当侵害，被调查者

应有权依法获得国家赔偿。

四、总结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迅猛发展，国家

对于海洋的战略理念已从过去的“重陆轻海”逐步

转变为“海洋强国”。在此过程中，法学理论与实

务两界持续探索并致力于完善海警侦查权。显然，

《海警法》的颁布及《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为明

确海警侦查权提供了精妙的法律框架。然而，在

实际操作中，海警机构在行使其侦查权时仍遭遇多

重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可通过优化侦查管

辖流程、加强侦查行为规范以及进一步完善侦查措

施来寻求解决之道。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切实维

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并推动海洋强国目标的最终实

现，还需学术界的同仁们共同努力，不断深化研

究，为海警侦查权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更为坚实的

支撑。

（责任编辑：何  为）

［1］宋英辉．刑事程序中的技术侦查研究［J］．法学研究，2000（3）：73-86．

［2］兰跃军．比较法视野中的技术侦查措施［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5）：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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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xercise of Investigation Power by the Coast Guard

Wang Yinkai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As a major maritime country, China’s maritime interests are not only a key part of the national core 

interests,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The Coast 

Guard, as a new force guaranteeing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is currently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vestigation rights.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delves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itime crimes and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and then reveals the three 

major dilemmas faced by the Coast Guard in the exercise of investigation power: vague jurisdiction, unclear rules 

related to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measures, and defects in the investigation system. The research aims to optimize 

the investigation jurisdiction system, strengthen the norms of investigative behavior, and build a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relief mechanism,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exercise of investigation power by China’s Coast 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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